本项目采取以下交通照明措施：
交通照明设置
1、照明标准：供行人与非机动车使用的道路系统，照度按《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》GB 50688要求设计，平均照度不低于15 lx，均匀度不低于0.3，确保夜间通行安全。
2、照明布置：人行主通道采用庭院灯与景观灯结合的方式，灯具间距控制在8-10米；重要节点（出入口、交叉口、楼梯踏步处）增设局部照明，提高辨识度。
3、照明控制：照明系统设置定时控制与光感控制相结合，傍晚自动开启，深夜时段调整为节能模式，兼顾安全与节能。
[bookmark: _GoBack]以上措施综合实施，确保项目满足三星级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中交通照明的各项要求。
